[bookmark: _GoBack]博雅苑业主首批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申请表
（首批购房教职工用表）
	申请人基本信息
	姓  名
	
	住房号
	
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
	现任职单位
	

	
	在中山大学（含附属学校、附属医院）工作时间
	□在职或离退休 从     年  月至今
□已调离学校   从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 月

	
	购房款总额（购房收据的定金、一期款、二期款、三期房款（不含税费）总额）
	

	申请人提交材料
	□ 1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身份证正反面，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）
□ 2.申请人为中山大学教职工证明（工作证、离退休证等，复印在一张A4纸上）
□ 3.申请人首批购房票据复印件（定金、一期款、二期款、三期款，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）
□ 4.其它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说明）

	申请人其它需说明事项
	（教职工配偶或子女为中山大学教职工的可作为共同共有产权人，须提交配偶及子女作为共同共有产权人申请，在此说明各人所占份额，提交配偶、子女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学校教职工证明材料）




	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确认意见
	已审核确认申请人为中山大学（含附属医院、附属学校）教职员工，在校时间为      年   月至      年   月/至今。

审核人（签名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	学校总务部审核确认意见
	已审核确认             房屋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，应交购房款                  元，所提交的住房办证资料齐全。

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
	学校财务处审核确认意见
	已审核确认             住房购房款          元已收齐，该购房款已转付珠海市大学园基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，同意开具申请人购房款转付证明。
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


